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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背景—高教工會111年7月12日記者會質疑

 教育部吳前部長(下稱吳員)長期久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主
席，是「萬年校長」？

 吳員卸任後再任職務，有無違反旋轉門條款？

 教育部高階主管退休後再任私校；此「門神傳統」，教
育部放任不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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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背景—大學系統的由來與運作背景

94年12月28日 95年12月28日 104年9月11日 104年~111年 111年9月30日

 大學法新增
第 6 條 ：
「大學得跨
校組成大學
系統或成立
研究中心」

 系統功能：
 加強大學合作
 整合高教資源
 追求大學教學

及研究卓越發
展

訂定施行「大學
系統組織及運作
辦法」 (下稱大
學系統辦法)

 5個大學系統
 監察院糾正

教育部「政
策目標不明
確、大學系
統經費透明
度不足、人
事管考機制
不健全等」

◼ 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系統、
大學校院代表及學者專
家研議，一度擬朝修正
大學法第6條，刪除大
學系統之設立法源辦理

◼ 持續研修大學系統辦法

修正大學系統辦法，
始釐明系統地位，
並就系統主席名稱、
無給職、任期，以
及責信制度加以規
範

112年…

現有8個
大學系統

97年

國立中央大學、交通大學、陽明
大學、清華大學4校，組成第一個
大學系統─「臺灣聯合大學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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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依公務員服務法尚難認定吳員違反旋轉門條款

※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部分：據內政部，依人民團體法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，非屬
營利事業。

※民間企業、私立學校及大學系統部分
➢ 銓敘部：涉具體個案事實認定，由權責機關(構)依公務員服務法及銓敘部相
關函釋認定標準，本於權責審認。

➢ 教育部：
 私立學校非屬服務法所稱「營利事業」，爰教育部及公立學校適用服務法之人
員離職後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，不受服務法第16條之規範。

 大學系統非屬服務法所稱「營利事業」，爰教育部及公立學校適用服務法之人
員離職後再任大學系統主席或其行政總部相關職位，不受服務法第16條之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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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吳員確實久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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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
教育部111年9月修正大學系統任期規定，仍未能解決「萬年校長」之疑慮

111年9月以前，大學系統主席(過去或稱系統校長)，無任期規範

 教育部111年9月18日高等教育司簽呈：「為『使大學系統財務、人事及管考公開透明，
並使系統主席聘任制度能有統一且明確規範，以提升系統運作成效，發揮系統整合功
能』，且為回應立法院、監察院與社會期待，修正大學系統辦法部分條文」

大學系統辦法於111年9月30日修正施行，限制系統主席任期最長為8年

 修正後大學系統辦法第6條第1、2項：「大學系統置系統主席一人，由系統內各學校現有人員
兼任，綜理系統校務與聯合發展相關事宜，執行系統委員會之決議，對外代表大學系統。前
項大學系統主席為無給職，任期不得逾4年，期滿得續聘1次。」

 第6條第4項規定：「……已依前項規定核准續聘逾一次之大學系統主席，得兼任至任期屆滿，
不受第二項規定限制。」

 教育部：吳員第5任任期業於此次修法前核定，至115年3月28日屆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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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大學：
榮譽講座教授僅係榮銜，
難認為現有人員

教大系統：
吳員104年起即在北市大擔任
兼任教授，屬編制外教師

教育部：
106年以後聘期僅下學期。
112年8月以後無聘書。

調查發現：
吳員非國立屏東大學現有人員，教育部仍在研議其大學系統主席資格

• 教育部相關規定與處理情形：
➢大學系統辦法95年施行後即規定：「大學系統置系統主席或系統校長一人，由系統內
各學校現有人員兼任……」。

➢因111年接獲陳情及本院立案調查，112年3月始解釋「現有人員」：以系統內各學校
編制內人員、編制外專兼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為限。並請各大學系統重新檢視。

→→→教育部部歷來核准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主席人選時，未臻審酌所報資料，
並非周延，亦導致爭議。

8/87/17 8/16

• 112年8月18日教育部高教司：當初針對『現有人員』沒有較明確的規範，因應監察院調
查，112年3月才有較清楚的函釋，吳員的核定問題會再研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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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教育部規定大學系統主席應由系統內學校之「現有人員」兼任，迄至112年3
月針對「現有人員」之明確函釋，對於吳員自101年起即以國立屏東大學終身榮
譽講座教授身分受聘為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主席並經教育部核准一事，是否為國立
屏東大學現有人員，資格確有疑義。

教育部歷來准否各大學系統主席人選一事並非周延，亦造成大學系統相關爭議。

教育部已於111年9月修正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(下稱大學系統辦法)，限制大
學系統主席任期最長為8年，教育部允應督促各大學系統落實執行。

調查意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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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
教育部高階主管人員退休後再任職私校，多數非屬基層

◼ 據教育部提出107年7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控管「高階主管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學校名單」顯
示，斯時有17名是類人員：
➢「校長」者，計有4人、副教授以上教師8人、助理教授3人、講座教授兼校務顧問1人、
會計主任1人。

➢所居職位，多數非屬基層。

◼ 108年8月23日以後，教育部以「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『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(簡稱
退撫法) 第77條規定違憲」為由，不再控管「高階主管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學校名單」，故
無108年以後資料提供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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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
高階主管人員退休再任私校要職仍有利益衝突之疑慮

 限制私立學校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再任人員薪資

 已領退休金再任人員退撫儲金由私立學校負擔

 公教人員保險費由再任人員自行負擔

◼ 教育部：雖無管制名單，但仍「降低」、「不鼓勵」退休者再任私校

◼ 現採取3種措施，以增加私校聘用渠等人員成本：

◼ 吳員到院說明：「(問：有批評您是私校門神，您的看法？)當時是明道大學出事，因為我是
教育部出身的唯一董事，比較了解教育現場，董事會就請我去陪同說明，但是後來我發現不
妥，未有說明我就離開現場，沒有參與說明。」等語。
➢顯示，某種情況下，也可能發生利益衝突的情形

◼ 本案調查期間，尚有其他教育部退休主管擔任專案輔導私立大學董事的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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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否定退撫法立法目的

及所追求之重要公共利益

調查發現：
「教育部高階主管退休再任私校要職」仍涉及重要公共利益

106.6.27

108.8.23

110

第

「退撫法」制定施行

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：
退撫法第77條規定之手段
有違平等原則

退撫法、退職條例…

陸續修正

立法目的：防止出現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再任而從政府實際
領受雙薪，及提供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…

第 77條第1項第3款：「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
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，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，至原因消滅
時恢復之：……三、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
法定基本工資。」

大法官認定違憲之主要理由：有違平等原則
⚫ 並非所有再任職私校者，都有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

的問題
⚫ 政府獎補助對象包括私校與私人機構，但退休再任

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規範，僅及於私校
⚫ 退休金領取方式分為「月領取」及「一次領取」，

卻僅限制支領月退休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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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高階主管人員退休後再任私立學校要職，素有領受雙薪，及影響
新進或年輕教師工作機會等爭議。

教育部為降低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校情形，現以增加私校聘用渠等人員
成本的3項措施因應。

高階主管人員退休再任私校要職仍有利益衝突之疑慮，應由教育部正視
處理。

調查意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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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政策傾向繼續設立大學系統

◼ 大學系統政策，前經本院糾正(104教正9案)，教育部於104年至106年間7

次函復本院：106年3月21日曾表示將修正大學系統辦法，107年間也曾
評估修正大學法第6條，以刪除大學系統之法源。

◼ 111年9月至11月再就現行大學系統運作制度討論，多數建議保留大學法
第6條規定，四大協進會代表皆支持大學系統設立仍有必要。

◼大學系統是動態的：
➢ 中臺灣大學系統自101年5月經教育部同意核定起迄今未曾運作。
➢ 該系統執行委員：「當年是因為中台灣大學系統有6個大學，整合較為不易，因此其中2個學校才另

外成立中亞聯合大學系統先來整合，我們也在討論這兩個大學系統未來可能會加以整併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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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透過教育部邀請大學系統派員到院表達意見、協助釐清案情

◼大學系統的心聲：
➢大學系統辦法修正後，教育部沒有投入資源，卻要求要各大學系統交績效報告書，這
似乎有些不合邏輯，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大學系統運作的成效，建議至少可以簡化績效
報告的格式內容。

➢大學系統的經費贊助人不希望揭露經費的來源，所以對於經費來源的揭露需要到何種
程度有一些疑問。

➢本系統的學校有一些頂尖計畫的研究中心，事涉國家政策未來發展，因此希望教育部、
國科會能夠對於這些研究中心多加支持。

➢系統主席都是無給職，要負責統籌資源，這很不容易，所以希望能夠對系統主席給予
一些津貼。

➢大學系統與大學的運作有差別，……希望教育部未來能針對大學系統提出的計畫提供
一些經費的挹注，並據此評核績效。

大學系統辦法111年9月修正後，大學系統負有公開績效義務，相關實務作業的疑慮及困難，
應由教育部與大學共商因應；大學系統面臨發展策略與實務作業變革，應由教育部切實掌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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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系統政策上路迄今將近20年，經教育部104~111年間收集各界意見，
傾向支持大學系統設立。

大學系統辦法111年9月修正後，除責成大學系統重新檢視系統主席資格
外，亦賦予其提送年度績效報告書報部備查之義務。

另有部分大學系統於此次修法後評估重啟運作、修整舊制等情，均面臨
大學系統發展策略與實務作業變革。
容應由教育部切實掌握大學系統發展動向，提供適法妥適之協處改善。

調查意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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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調查意見，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*案由及調查意見，隱匿個資後公布。

處理辦法

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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